
 



 



全、节能、环保、经济，因地制宜”的原则，并保证建筑物的

正常使用功能。 

3.1.2 轻型种植屋面应满足屋面结构安全要求。新建轻型种植

屋面工程的设计荷载，必须包括屋面各种植构造层自重，且应

考虑植物生长可能增加的荷载。既有建筑进行屋面绿化改造时，

应重新进行屋面结构安全验算。 

3.1.3 轻型种植屋面应根据建筑的性质、重要程度、使用功能

要求以及防水层合理使用年限，按不同等级进行设防，且防水

层应采用二道或二道以上防水设防，最上面一道防水层必须采

用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。防水层的材料之间应相容。 

3.1.4 轻型屋面种植应根据我省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、屋面大

小、建筑高度、受光条件、绿化布局、观赏效果、防（抗）风、

水源供给和后期管理等因素，优先选择具有耐瘠薄、抗旱、喜

阳、多年生、常绿的植物。 

3.1.5 既有建筑屋面绿化改造时，宜优先采用轻型容器种植。

3.1.6 既有建筑应对原建筑屋面防水层的防水能力进行评估，

经评估可利用时，也只能按一道防水层考虑。 

3.1.7 初栽浅根性地植被植物荷重宜为 5kg/m
2
～8kg/m

2
。轻型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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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编制依据 

1.1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 GB 50345-2004 

1.2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 GB 50207-2002 

1.3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GB 50009-2001 

1.4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05 

1.5《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》GB 50411-2007 

1.6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 50300-2001 

1.7《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》JGJ 155-2007 

1.8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75-2003 

1.9《建筑防水材料应用技术规程》DBJ 13-39-2001 

1.10《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DBJ 13-62-2004

1.11《轻质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》DBJ/T13-122-2010 

 

2．适用范围 

本图集适用于坡度为 1%～3%的新建或既有建筑的现浇钢筋

混凝土平屋面,且种植构造层总自重小于 1.8kN/㎡的种植屋面。

 

3．设计要求 

3.1 基本要求 

3.1.1 轻型种植屋面工程设计应遵循“防、排、蓄、植并重，安



3.2.2 轻型种植屋面基本构造按种植方式不同分为满覆土种植屋

面和轻型容器种植屋面. 

3.3 本图集构造大样以满覆土种植无保温层屋面建筑构造为例。

3.4 满覆土种植屋面构造要求: 

3.4.1 保温层 

1 保温层采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密度应小于 l00kg/m
3
，且吸水

率小等于 6%的板块状材料。 

2 倒置式屋面不应做轻型满覆土种植屋面。 

3 屋面是否做保温层、保温材料及保温厚度等详单体设计。

3.4.2 防水层： 

1 屋面防水层应符合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 GB 50345－2004

及本说明第 3.1.3 条规定。防水层可采用下列两种形式之一： 

（1）第一道采用普通防水层（可为涂料或卷材），最上面一

道应采用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。为提高屋面防水的耐久性

和可靠性，在普通防水层与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间加设一

道松散型防渗材料。 

（2）第一道为普通防水层（可为涂料或卷材），最上面一道

应采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。 

2 普通涂料、卷材防水层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屋面

工程技术规范》 GB 50345-2004 和《建筑防水材料应用技术规程》

DBJ 13-39-2001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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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屋面并应考虑植物在屋面环境下生长增加的荷重。 

3.1.8 非上人屋面进行绿化设计后应按照上人养护管理需要，设

置安全防护措施，保证植物管理养护过程的安全。 

3.1.9 轻型种植屋面需局部配置低矮灌木为景观植物时，应采用

种植槽或种植容器种植。高层建筑不宜种植灌木。 

3.1.10 建轻型种植屋面应设置雨水排放系统，根据种植形式的

不同，确定水落口数量和落水管直径。既有建筑屋面宜利用原

有屋面排水系统因地制宜的排除雨水。 

3.1.11 轻型种植屋面配套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屋面周边应有安全防护设施； 

2 屋面应配备灌溉水源； 

3.1.12 轻型种植屋面防水工程完工后，应进行蓄水检验。 

3.1.13 轻型种植屋面工程应建立绿化管理、植物保养制度。 

3.2 轻型种植屋面基本构造： 

3.2.1 按保温要求分有保温和无保温两种，基本构造如下： 

1 轻型种植屋面（有保温）基本构造：屋面结构层→水泥砂

浆找平层→保温层→保护层→防水层[含普通防水层、松散型防

渗材料（可根据设计要求选用）、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]

→排（ 蓄）水层→过滤层→种植土层→植被层。 

2 轻型种植屋面（无保温）基本构造：屋面结构层→水泥砂

浆找平层→防水层[含普通防水层、松散型防渗材料（可根据设

计要求选用）、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]→排（ 蓄）水层→

过滤层→种植土层→植被层。 



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应用性能指标 表 3.4.2-4-4 

序号 项    目 技术指标 

1 耐根穿刺性能 通过 

防霉等级 0 级或 1级 
2 耐霉菌腐蚀性

拉力保持率％ ≥ 80 

3 尺寸变化率％ ≥ 1.0 

3.4.3 排（蓄）水层： 

1 年降水量小于蒸发量的地区，宜选用蓄水功能强的排水板。 

2 排（蓄）水层应结合排水沟分区设置。 

3 凹凸型排（蓄）水板，其主要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3.4.3-3

的要求。 

凹凸型排（蓄）水板主要物理性能  表 3.4.3-3 

序号 项     目 性能要求 

1 单位面积质量   (g/m
2
） 500～900 

2 凹 凸 高 度     (mm） ≥25 

3 抗 压 强 度    (kN/m
2
） ≥150 

4 抗 拉 强 度   (N/50mm ) ≥200 

5 断 裂 延 伸 率   （%） ≥25 

4 网状交织排（蓄）水板，其主要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3.4.3-4

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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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3 松散型防渗层的松散型防渗材料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

3.4.2-3 的要求。 

     松散型防渗材料主要技术指标    表 3.4.2-3 

项     目 指      标 

密  度    kg/m
3
 1540～1680  

蓄热系数  W/m
2
·K 4.95～5.00  

导热系数  W/m·K ≤ 0.23 

不透水性（试验） 
15mm 厚砂，在其上保持 

高 200mm 水柱的水，7天不渗漏 

耐 温 性 
在 80℃温度中存放 6h 理化性能无变化
在-20℃温度中存放 6h 理化性能无变化

耐 碱 性 
饱和 Ca（OH）2溶液浸泡 6h 

理化性能无变化 

耐 酸 性 1％HCL 溶液浸泡 6h 理化性能无变化

4耐根穿刺防水层： 

（1） 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《种

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》JC/T 1075－2008 的规定。 

（2）改性沥青类的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厚度不小于

4.0mm，塑料、橡胶类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不小于 1.2mm。 

（3）轻型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基本性能

应符合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。 

（4） 轻型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应用性

能指标应符合表 3.4.2-4-4 的要求。 



3 无机基质层和有机营养土层的理化指标和主要物理性能

应分别符合表 3.4.5-3-A 和 3.4.5-3-B 的规定。 

种植土理化指标   表 3.4.5-3-A 

项目
非毛管 

孔隙度（%）
PH值 

含盐量
（%）

含氮量
（g/kg）

含磷量
（g/kg）

含钾量
（g/kg）

指标 ≥10 5.5～7.0 ＜0.1 ＞1.0 ＞0.6 ＞17 

种植土主要物理性能   表 3.4.5-3-B 

       材料名称   
指  标          

营养土 
（湿态） 

膨胀珍珠岩
（湿态） 

有、无机 
复合种植土

湿密度（kg/m
3
） / / 450～650 

蓄热系数S 
（W/m

2
·K） 

3.39 4.10 / 

导热系数λ
（W/m·K） 

0.2 0.23 / 

内部孔隙度（%） 20 / 30 

有效水分（%） / / 30～45 

排水速率（mm/h） / / 200 

3.4.6 植被层： 

轻型种植屋面的植被层按单体设计要求，常用植物及特性

参见《轻质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》DBJ/T13-122-2010 附录 A。 

3.4.7 园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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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状交织排（蓄）水板主要物理性能  表 3.4.3-4 

序号 项     目 性能要求 

1 抗压强度       (kN/m
2
） ≥50 

2 表面开孔率     （%） ≥95 

3 空隙率         （%） 85～90 

4 通水量       （cm
3
/s） ≥380 

5 耐酸碱性 稳定 

3.4.4 过滤层： 

1过滤层材料宜选用单位面积质量为200 g/m
2
～400g/m

2
的无

纺聚酯纤维布（俗称土工布）。 

2 土工布过滤层空铺于排（蓄）水层之上时，铺设应平整、

无皱折，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50mm ，并应沿种植土周边向上铺设，

高度宜高出种植土表面 10mm～20mm。 

3.4.5 种植土层： 

1 轻型种植屋面种植土由无机基质层和有机营养土层组成有

机、无机复合种植土。无机基质层宜选择膨胀珍珠岩、陶粒、紫

岩等无机基质材料。种植土成分配制宜根据植物特性确定。 

2 轻型种植屋面有机、无机复合种植土的总厚度宜根据植物

种类按表 3.4.5-2 选用。 

种植土总厚度    表 3.4.5-2 

种植土总厚度  （mm） 
项   目 

低矮灌木、藤本植物 草本植物 

种植土 200 ～ 400 ≥150 



3.6.3 种植土挡墙底部或用于种植物分区而设置的矮墙或反梁底

部应设有排水口。排水口面积为 80mm ～100mm 见方，中心间距

宜为 800mm～1200mm。排水口与过滤层间应设置铁篦子。 

3.6.4 变形缝两侧应设置种植土挡墙隔离带，作为轻型种植屋面

的分区边界。植物不应跨缝种植。 

3.6.5 屋面内、外天沟内不得布置种植层。天沟坡度应大等于 1%。

3.6.6 外天沟与屋面种植部分,宜留出不少于 300mm 的距离。 

3.6.7 种植屋面的女儿墙、周边泛水部位宜与种植土保持宽度不

应小于 500mm 的距离。 

3.6.8 轻型种植屋面需局部配置低矮灌木为景观植物时，应采用

种植槽或种植容器种植。 

1 种植槽应设在屋面支撑构件，如：梁、柱、墙等部位,可以

是条形、方形、圆形等形式。 

2 种植槽内应设置耐根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卷材。 

3 种植槽的围墙做法同挡墙，防水做法同屋面，但应在耐根

穿刺（自粘）防水层上设一道水泥砂浆保护层。 

3.6.9 竖向穿过屋面的管线，应在结构层内预埋套管，套管高出

种植土不应小于 150mm 。 

 

4．施工要求 

4.1 屋面工程施工应严格遵照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GB 5034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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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要园路不宜在种植土层上铺设，园路设计可采取以下做

法： 

（1）园路可结合排水沟铺设； 

（2）园路可结合变形缝、反梁等铺设； 

（3）园路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他构造做法。 

2 在屋面构造层上直接铺设的园路，其构造层设计宜考虑

局部的热工性能要求。 

3 辅助园路可为汀步，汀步可直接置放在种植土上。 

3.5 轻型种植容器屋面构造要求 

3.5.1 应由专业生产企业提供产品合格证书，其外观质量、物理

机械性能、承载能力、排水能力、耐久性等应符合相关的企业

标准。 

3.5.2 轻型种植容器不应直接放置在防水层或保温层上，应在防

水层或保温层上增设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后摆放。 

3.5.3 轻型种植容器与屋面保护层间宜采取措施形成架空隔热

通风间层，并保证屋面排水流畅。架空间层高度宜大于 30mm。

3.5.4 轻型种植容器种植屋面的挡墙、园路、种植槽等可参照

满覆土种植屋面相应的构造做法。 

3.6 细部构造要求: 

3.6.1 屋面防水层的细部构造应符合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GB 

50345－2004 的要求。 

3.6.2 挡墙应高出种植土上表面 50mm。挡墙应做好构造措施以

保证稳定与耐久。 



采用对接法施工。 

4.4.2 土工布过滤层应空铺于排（蓄）水层上面，施工要求应符

合本说明第 3.4.4 条规定。 

 

5. 本图集未注明的尺寸单位均以毫米（mm）为单位。 

 

6．详图索引方法 

闽2010-J-32

闽2010-J-32

详图编号所在页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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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图编号所在页次

详图编号

X
X

X
—

 

 
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总    说    明 图   集  号 闽2010-J-32

审   核 方福清
 

校  对 胡  滨 设  计 翁  乾  武 页   号 7 

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 GB 50207、《建筑节能施工质量验

收规程》GB 50411 和《轻型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》

DBJ/T13-122-2010 的要求施工。 

4.2 施工前应通过图纸会审，明确细部构造和技术要求，并编制

施工方案。 

4.3 防水层施工 

4.3.1 普通防水层（防水涂料或防水卷材）施工前，找平层应平

整，不得有酥松、起砂、起皮现象，排水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4.3.2对于天沟、檐口、泛水、雨水口、变形缝、伸出屋面的管道

等特殊部位应在普通防水层施工完后，局部增设卷材防水增强层。

4.3.3 铺设松散型防渗材料以每幅宽度略宽于卷材宽度进行，松

散型防渗材料与其上部的耐根穿刺自粘防水卷材交替进行铺

设，并在每幅的边界临时固定控制条以保证铺设厚度，铺设时

应用刮尺刮平。 

尺刮平。 

4.3.4 在松散型防渗材料上铺设耐根穿刺自粘防水卷材前，松散

型防渗材料应压实平整，内部不得有杂质与异物，操作人员不

得直接站在松散型防渗材料上操作，应用胶合板铺垫，避免面 

层不平整，如有个别脚印或局部不平整应用木抹抹平后再铺设卷材。

4.3.5 在松散型防渗材料上铺设耐根穿刺自粘防水卷材层时，应

保证耐根穿刺自粘防水卷材层的搭接缝严密。 

4.4 排（蓄）水层、过滤层施工： 

4.4.1 塑料排（蓄）水板应扣接平整。网状交织排（蓄）水板宜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